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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妥善業權證明書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研究有關業權註冊制度規定所需要的妥善業權證明書的問題。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根據《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建議的方案，申請把在契約註冊紀錄的物業

轉至業權註冊紀錄時，須附上律師發出的妥善業權證明書。把物業轉至業

權註冊制度前有需要核實業主的業權，因為這樣做可以合理地保障個人權

益。建議律師發出業權證明書的規定旨在保持現行物業轉易制度的效率，

以 及 避 免 因 額 外 的 程 序 而 需 要 增 加 收 費 。 (有 關 增 加 收 費 的 詳 情 見 CB(1)

1464/02-03(04)“轉制機制 ”文件內 )。

提供證明書的需要提供證明書的需要提供證明書的需要提供證明書的需要

3 .  需要提供妥善業權證明書的規定源於註冊的效力。除了不是以有值代價

轉讓物業的情況外，把物業轉至業權註冊制度不僅可消除任何沒有註冊的

權益 (凌駕性權益除外 )，還可清除先前存在的業權欠妥之處。一般來說，這

樣做法，可以使日後的交易各方放心和得到保障，又可維持轉易工作的效

率，效果理想。

4 .  然而，如果不核實業權，除了技術上的欠妥之處外，真正的權益也有可

能被剝奪。因此，實有必要採取合理的步驟保障該等權益，以及保護交易

各方免受如因辦理註冊導致該等權益被終絕而引起的申索。這一點可以透

過律師查核業權的程序做到。律師發出的妥善業權證明書是確認業權已獲

查核，而且有關業權看來妥善而不受任何質疑。如沒有上述查核業權的程

序及律師憑專業判斷作出的聲明，土地註冊處就沒有理據處理申請和辦理

註冊。

立法會 CB(1 )1567 /02 -03 (02 )號文件



- 2 -

查冊中揭露的問題查冊中揭露的問題查冊中揭露的問題查冊中揭露的問題

5 .  目前許多問題都有可能在查核業權的過程中被揭露，這些問題大致上可

分類為﹕

( a )  進行交易前業主必須履行的義務﹔進行交易前業主必須履行的義務﹔進行交易前業主必須履行的義務﹔進行交易前業主必須履行的義務﹔

(b )  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

( c )  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及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及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及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及

(d )  律師或建議交易的各方都不能處理的問題律師或建議交易的各方都不能處理的問題律師或建議交易的各方都不能處理的問題律師或建議交易的各方都不能處理的問題。。。。

6 .  現時來說，除了最後一項外，上述影響業權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交

易因而可以進行。同樣地，如目前這些問題對最終交易不構成難以克服的

困難，也應該不會阻礙根據業權註冊制度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

7 .  以下各段舉例說明上述各類問題所產生的各種疑難，以及在申請業權註

冊時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必須履行的義務必須履行的義務必須履行的義務必須履行的義務

8 .  業主在轉讓物業前必須履行的義務﹕

( a )  按揭按揭按揭按揭

完成買賣手續前，賣方有責任解除物業的按揭。

大部分個案都簡單直接。賣方會解除按揭以便進行交易。

然而，有些舊按揭仍然登記在註冊紀錄上，但沒有解除這些按揭的

紀錄，而這些按揭是否仍具法律效力也未能確定。在這情況下，律

師可以提出需要法庭聲明有關按揭不再有效，或作出判斷，斷定有

關個案與法庭曾經宣告按揭不再有效或不再具有效能力的個案相

似。如已經作出聲明或律師認為繼續進行交易沒有問題的話，妥善

業權証明書仍可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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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建築物命令建築物命令建築物命令建築物命令

如根據《建築物條例》( “該條例 ” )發出的命令，如拆卸令 (該條例第

24 條 )、封閉令 (該條例第 27 條 )及危險山坡令 (該條例第 27A 條 )已

獲註冊，有關命令便會構成業權負擔，賣方完成交易前應該清除這

些業權負擔，除非買家同意承擔有關命令的法律責任。

( c )  其他負擔其他負擔其他負擔其他負擔

賣方必須解決如押記令及待決法律程序等其他業權負擔，以便顯示

妥善業權。

如押記令註冊在某一物業的註冊紀錄上，賣方必須出示解除物業押

記的證據。如有待決法律程序已針對某物業註冊，賣方須在完成買

賣手續前解決有關法律程序。

9 .  業主如沒有解決按揭、法庭命令或執行命令等問題，在轉讓物業時遇到

障礙，是註冊預期的效果，並不屬欠妥之處。這樣可使締約各方對簽訂的

合約承擔責任，並可鼓勵他們尊重法庭和遵守其他法例。處理業權註冊制

度的轉制個案時，律師應確保在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前，有關方面必須履

行或妥善處理所有這類義務。

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可解決的事項

10 .  物業轉讓交易進行前，業主可解決的業權問題舉例如下﹕ -

( a )  惠及第三方的非書面衡平法權益惠及第三方的非書面衡平法權益惠及第三方的非書面衡平法權益惠及第三方的非書面衡平法權益

如配偶一方曾負擔物業買款，他或她可根據所謂 “歸復信託 ”取得物

業的衡平法權益，這是物業非書面衡平法權益的一種。如該配偶以

書面聲明放棄他 /她的物業權益，賣方便可以證明妥善業權，交易

可以進行，而在轉至業權註冊制度的個案中，也可以發出妥善業權

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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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欠妥的授權書

賣方必須出示授權書，證明簽署人獲授權簽署任何在現時交易前已

經簽立不足 15 年的業權文件，該授權書必須授權作出所涉的作

為，並且已經妥為簽署。

如授權書欠妥，授權書的授權人可能被要求確認受質疑的文書，如

備有這類確認，交易便可以進行，也可為業權註冊制度下的轉制個

案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

( c )  不清晰的土地界線不清晰的土地界線不清晰的土地界線不清晰的土地界線

如土地界線不清晰，律師須建議其委託人聘請土地測量師釐定正確

的土地界線。如與毗鄰地段的業主就土地界線存有爭議，可透過洽

商達成協議或向法庭申請釐定界線，協議一旦達成或界線一旦獲釐

定，交易便可進行，也可為轉至業權註冊制度的個案發出妥善業權

證明書。

(d )  簽署及身分識別文件存有差異簽署及身分識別文件存有差異簽署及身分識別文件存有差異簽署及身分識別文件存有差異

律師可以要求簽署人就簽署差異作出法定聲明，並且就身分識別文

件的差異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上述聲明和解釋一旦備妥，交易便

可進行，也可為轉至業權註冊制度的個案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

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必須作出判斷的不明確的事項

11 .  在某些情況下，查核業權的律師必須判斷物業業權是否妥善，並且就該

判斷向其委託人提供法律意見。舉例來說﹕

( a )  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遺囑字眼含糊不清

如遺囑中關於遺囑執行人有否出售物業的權力方面有含糊不清之

處，律師便須自行判斷遺囑執行人簽立的轉讓契是否具法律效力，

還是可能會受到有效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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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佔用人根據因一方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而藉逆權管有權利持有佔用人根據因一方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而藉逆權管有權利持有佔用人根據因一方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而藉逆權管有權利持有佔用人根據因一方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而藉逆權管有權利持有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

如判決是在某一方缺席審訊的情況下作出，其後法庭可按該方的申

請宣告判決無效。申請必須在審訊後七天內提出，但法庭有權延長

期限。

基於上述原因，律師必須在考慮到案件的情況下，判斷有關判決會

否被宣告無效，從而決定應否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

阻礙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的欠妥之處阻礙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的欠妥之處阻礙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的欠妥之處阻礙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的欠妥之處

12 .  有些欠妥之處不能由有關各方以任何方法解決，如出現這些欠妥之處，

賣方便不能顯示妥善業權，舉例如下﹕ -

( a )  遺失政府租契遺失政府租契遺失政府租契遺失政府租契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 209 章 )第 13(1 )條規定賣方須向買方

出示政府租契或政府租契核證副本作為業權證明。除非有明文的相

反協議，否則交易不可進行。

(b )  沒有事先取得房屋委員會的同意而轉讓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沒有事先取得房屋委員會的同意而轉讓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沒有事先取得房屋委員會的同意而轉讓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沒有事先取得房屋委員會的同意而轉讓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根據《房屋條例》 (第 283 章 )，業主在未取得房屋委員會的同意前

不可把單位轉讓至第三者，直至指定期限屆滿及已支付房屋署署長

評定補地價的款項，否則轉讓契會無效。買方如要證明業權妥善，

必須出示任何房屋委員會確認收到補地價款項和取消單位讓與限

制信件的正本或核證副本，否則交易屬無效，也因此不能根據業權

註冊制度發出妥善業權證明書。

( c )  簽立不妥的重要業權文件簽立不妥的重要業權文件簽立不妥的重要業權文件簽立不妥的重要業權文件

賣方必須證明他所出示的文件都已妥為簽立，最常見的簽立欠妥例

子是某公司簽立轉讓契時由一名董事見證，但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

規定須由兩名董事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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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暫止註冊契約

暫止註冊契約是根據《土地註冊條例》 (第 128 章 )被中止註冊的文

書，而這些文書還未被有關方面撤回或更正。

這些契約可能影響業權，由於契約還未根據第 128 章註冊，因此不

能轉至業權註冊紀錄。受暫止註冊契約影響的物業不能轉至業權註

冊紀錄，直至因暫止註冊契約引起的不明確之處透過契約註冊或刪

除得到解決為止。在大部分情況下，暫止註冊契約的問題可以很快

便獲得解決。但多年來始終積壓了一些交契方還未解決的個案。雖

然在某些情況下，有關各方可能會向法庭申請發出命令刪除這類契

約，但在其他情況，這些契約會對進行交易造成障礙。

證明書證明書證明書證明書

13 .  一般來說，律師發出妥善證明書時，須述明他已經查閱賣方根據《物業

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13 條出示的所有業權契約，並信納賣方有妥善業權。

因此，根據目前情況，市民預期律師理應以專業謹慎的態度作出審核，以

便確立妥善業權。我們會與律師會研究妥善業權證明書的詳細字眼。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


